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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75447 债券简称：20 花样 0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花样 02”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有关规定，以及《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之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约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1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召开，会议具体

情况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召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通知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 

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以通讯方式召开，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债权登记日：2021 年 11 月 9 日（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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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投票方式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以及《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之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约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合计代表有表决权的本

期债券 15,43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总张数的 100％，本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花样年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对《关于豁免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前 10 个交易日发

布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的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为“20 花样 02”追加担保

的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采取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豁免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前 10 个交易日发布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公告的议案》 

同意票 14,93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96.76%；无反

对票；弃权票 50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3.24%。 

上述议案经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和/或代理人同意，本议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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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要求发行人为“20花样 02”追加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4,53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94.17%；反对

票 40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2.59%；弃权票 500,000 张，

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3.24%。 

上述议案经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和/或代理人同意，本议案通过。 

（三）《关于要求发行人采取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同意票 14,53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94.17%；反对

票 400,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2.59%；弃权票 500,000 张，

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 3.24%。 

上述议案经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和/或代理人同意，本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认为，因《关于豁免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前 10 个交易日

发布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的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为“20 花样 02”追加担

保的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采取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均获得占本期未偿还且

有表决权债券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意，上述议案均

通过。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生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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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花样年集

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1 年度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